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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养护市级
[bookmark: _GoBack]配套资金分配方案

 
根据《关于批复2026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汕财预〔2026〕16号）及省交通运输厅相关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市“四好农村路”日常养护，推进我市“百千万工程”城乡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。现制定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养护市级配套资金分配方案如下：
一、分配资金
本次分配资金总额为746万元。
二、具体分配情况
2026年全市日常养护资金共分配746万元，按《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，经核算：[（县道889.591公里×1万元+乡道1970.21公里×0.5万元+村道2045.455公里×0.3万元）×0.3≈746万元）]，具体分配如下：市公路事务中心50万元，海丰县208万元，陆丰市272万元，陆河县183万元，红海湾经济开发区21万元，华侨管理区12万元。
三、绩效目标
（一）完成全市农村公路4958.908公里的日常养护工作。
（二）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达100%； 
（三）按期完成投资达100%； 
（四）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； 
（五）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； 
（六）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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